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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外立法看臺灣社會企業之法制發展 
 

蔡嘉昇／理律法律事務所資深律師 

 
前言：社會企業透過商業模式解決社會問題，彌補現有政府及非營利組織之不足，在全球蔚為風潮。本

文整理英國、美國、南韓之社會企業法制之要點，並分析其立法之影響，以作為臺灣未來發展社會企業

之參考。 

 

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透過商業模式解決社會問題，彌補現有政府及非營利組織之不足，在全球

蔚為風潮，臺灣亦已發展一段時日。臺灣產、官、學界三方對於是否應制訂社會企業之專法？立法之適

當時間點？立法之主軸及要點為何？目前意見仍相當分歧。 

 

從國外社會企業發展之經驗， 英國（歐洲）、美國（美洲）、南韓（亞洲）等社會企業先驅國，透過建立

社會企業之法制（包括相關商業登記、監督管理、融資及稅制等配套規定），賦予社會企業特殊之法源地

位，以作為其國內大眾之政策依循，確有助於其國內大眾對於社會企業之認同及信賴，並進而增進其國

內大眾參與及投資社會企業之意願，而加速其國內社會企業之發展。基此，筆者認為臺灣政府應考慮建

立社會企業之專法，以促進我國社會企業之發展。 

 

筆者謹整理英國、美國、南韓之社會企業法制（包括稅制及財務扶助規範）要點，並分析其立法後之正

面及負面影響，以作為我國未來建立社會企業法制（包括稅制及財務扶助規範）參考，以期建立適合臺

灣社會企業發展環境。 

 

國外立法之要點及其後續影響 

英國社會企業規範簡介 

■ 法制規範： 

英國政府於 2004、2005年間修法，通過「社區企業法」（Companies （Audit, Investigations and Community 

Enterprise）Act）、「社區利益公司條例」（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 Regulations）， 為社會企業增

設一新公司類別－「社區利益公司」（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提供社會企業一個獨特及易於識

別之法律身份，並透過社會企業認證及監督等配套機制，以確保其公益目的之達成。 

 

英國社區利益公司之特點包括： 

1. 其設立目的需符合社會公共利益； 

2. 其受「社會利益公司管理局」（Regulator of 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ies）監督； 

3. 其盈餘分派有一定限額；及 

4. 其解散後，資產不得分配與員工或股東，僅能移轉與其他社區利益公司，為類似之公益目的用途。 

 

雖然社區利益公司為社會企業提供一個獨特及易於識別之法律身份，並加速英國社會企業 

之發展，但同時限縮英國社會企業之範圍。英國政府為擴大社會企業之概念，乃於 2012年通過「公共服

務（社會價值）法」（Public Services（Social Value）Act），要求政府機構在選擇採購對象時，必須就採

購對象對於該地區所創造之社會價值列入考量，企圖透過公共服務優先採購支持社會企業之發展，以降

低社區利益公司法限縮英國社會企業範圍之負面影響。 

 



■ 稅制及財務扶助規範： 

為解決社會企業資金需求，英國政府於 2008年通過「靜止帳戶資金投入社會建設法」（The Dormant Bank 

and Building Society Accounts Act），將國內銀行存款戶中屬於靜止帳戶之閒置資金，移轉投入社會建設

之目的使用。 

 

英國政府除致力於將社會企業納入一般銀行融資管道中，並提供社會企業特殊之融資管道： 

1. 英國政府利用國內銀行存款戶屬於靜止帳戶之閒置資金及英國國內大型銀行捐贈之資金， 成立「大

社會資本」（Big Society Capital）集團，提供社會企業發展所需之財務支持；及 

2. 英國政府開發「社會成效債券/ 社會影響力債券」（Social Impact Bonds）制度，擴大社會企業籌資之

對象及管道，緩和社會企業資金籌措之困難。 

 

英國政府早已提供租稅減免優惠以鼓勵投資社會企業，如「企業投資方案」（Enterprise Investment 

Scheme） 及「創投信託基金」（Venture Capital Trusts），提供投資人所得稅減免之優惠；另為鼓勵投資

人投資貧困地區之社會企業，再提供額外租稅減免或補貼扶助，以平衡社會資源配置。鑑於原有之租稅

優惠政策不足，自今（2014）年 4月起，英國政府更擴大投資社會企業之所得稅減免制度，以吸引個人

參與及投資社會企業。 

 

■ 立法影響： 

英國政府通過「公共服務（ 社會價值）法」擴大社會企業參與公共採購之機會，有助於社會企業多元發

展，但是否會限縮中型或小型之社會企業生存空間，或影響其他與公共採購無關之社會企業之正常發展，

仍有待觀察。再者，英國政府透過公共採購優先支持社會企業之政策，是否會過度保護社會企業，而造

成其過份依賴，反而無法與市場上一般企業競爭，而影響其長期穩定發展，亦值得觀察。 

 

美國社會企業規範簡介 

■ 法制規範： 

美國聯邦政府較少介入社會企業之發展，並未於聯邦稅法中定義社會企業，僅於聯邦稅法中提供從事社

會公益目的之組織（含公司法人型態）租稅減免優惠。美國各州則自行立法創設「低利潤責任有限公司」

（Low-profit Limited Liability Corporation） 或「公益公司」（Benefit Corporation）之特殊社會企業組織

型態，以解決使用營利公司法人或非營利組織定位為社會企業之困難，並賦予社會企業經營者在決策時

擁有更多彈性（不以股東利益為唯一決策考量），而得以商業方式推動社會公益。 

 

美國低利潤責任有限公司或公益公司之特點包括： 

1. 其設立需有明確社會公益目的； 

2. 其經營者在作成決策時，應同時考量公益目的，不以追求股東最大利潤為唯一考量；及 

3. 其需提交公益報告，並由獨立之第三方公證單位監督。 

 

■ 稅制及財務扶助規範： 

美國聯邦政府稅法規定，從事社會目的之組織，經主管機關認定其商業活動符合社會公益目的時，可享

有稅負減免優惠，作為鼓勵從事及發展社會目的之組織基礎。於 2009 年通過「愛德華甘迺迪服務法」

（Edward M. Kennedy Serve America Act），設立獨立之社會創新基金，增加公共與私人投資於社會企業。 

 

美國通過「低利潤責任有限公司」或「公益公司」法制之各州，僅少部分提供低利潤責任有限公司額外

之稅負減免優惠，多數則未給予相關財務補助或稅負減免優惠。 



 

■ 立法影響： 

美國通過「低利潤責任有限公司」或「公益公司」法制之各州，係採取擴大社會企業定義之範圍、嚴格

監督社會企業發展之立法導向；開放設立社會企業，但要求社會企業每年遞交公益報告，並經獨立之第

三方公證單位審核與監督，協助主管機關確認社會企業是否符合公益目的，該機制有助於國內大眾認同

社會企業，進而參與及投資社會企業，提供美國社會企業蓬勃發展之機會。 

 

南韓社會企業規範簡介 

■ 法制規範： 

南韓政府為改善社會就業問題，於 2006 年制定「社會企業促進法」（Law on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Enterprises），賦予提供弱勢就業服務之社會企業相關獎勵與補助措施，確立南韓社會企業之特殊法律地

位。 

 

南韓社會企業之特點包括： 

1. 嚴格定義社會企業類型，僅限於可創造弱勢者就業機會之社會企業； 

2. 放寬社會企業組織型態，不僅適用於公司法人，非營利組織、社團法人、財團法人、合作社均可申請

成為社會企業；及 

3. 其盈餘分派有一定限額。 

 

■ 稅制及財務扶助規範： 

南韓稅法提供社會企業營利事業所得稅減免、捐贈社會企業者稅負減免之政策，鼓勵國內大眾設立社會

企業及投資社會企業。並提高社會企業之小額貸款額度，設立社會企業投資基金，拓寬社會企業之融資

管道。 

 

■ 立法影響： 

自社會企業促進法施行以來，南韓社會企業之數量呈現逐年遞增之狀態，但南韓政府過度限縮社會企業

之類型，不利於其他多元社會企業發展與社會創新之機會，且南韓政府過度介入主導社會企業之發展環

境，導致社會企業過度依賴政府之補助，亦限制社會企業之競爭力及自由發展空間。 

 

臺灣社會企業立法應注意事項 

近來，臺灣立法委員參考英國「社區利益公司」、美國「低利潤責任有限公司」制度，提出「公益公司法」

草案，創設臺灣公益公司之新型態法律實體，以解決公司法人設立社會企業可能面臨之問題；而勞動部

則研議「社會企業發展條例」草案，傾向非營利組織轉型，解決目前社會企業面臨問題，而非創設新型

態法律實體。 

 

筆者參考國外社會企業立法之經驗，針對臺灣於「公益公司法」立法過程及立法完成後應注意之事項，

提出個人看法，供未來立法及決策之參考。 

 

一、社會企業定義範圍宜寬： 

鑑於南韓立法政策採取列舉之規定，過度限縮南韓社會企業之類型，導致社會企業組織同質性過高，不

利其國內社會企業多元發展與社會創新之機會，臺灣「公益公司法」草案乃參考英國及美國之立法政策，

對於公益公司之設立目的及範圍，採取例示而非列舉之規定，放寬社會企業類型，以提供社會企業之多

元發展環境。 



 

臺灣「公益公司法」草案定義之「公益目的」，限於列舉之 9項規定，再加上「其他一般社會通念認定之

具體公益之實現」之概括規定，但所謂「一般社會通念」本身定義不明，為避免衍生爭議，社會企業家

可能僅選擇於列舉之 9 項「公益目的」範圍內創設社會企業，反而可能限制臺灣社會企業之多元發展；

且以相對多數人之價值判斷決定相對少數人透過社會企業推廣其公益信念之機會，是否適宜，仍有商榷

餘地；況臺灣界定之公益目的與國外（如東南亞國家）界定之公益目的可能不同，「一般社會通念」不僅

限縮臺灣社會企業家設立國際性之社會企業之可能，亦影響國外社會企業來臺灣設立子公司或分公司之

困擾，不利於臺灣社會企業與國際間之社會企業進行交流與發展。 

 

因此，政府或可考量不於「公益公司法」草案中定義「公益目的」之範圍，而留待主管機關於日後視社

會企業之發展，隨時調整或補充定義「公益目的」之範圍，以增加立法及政 

策制定之彈性。 

 

二、社會企業稅務及財務扶助宜適當： 

臺灣「公益公司法」草案，要求公益公司保留一定成數之可分配盈餘不得分配，以累積公益公司資金用

於公益目的，該保留盈餘部分不適用所得稅法關於未分配盈餘加徵 10％所得稅之規定。至於，其他租稅

優惠或獎勵辦法則授權主管機關會同相關部會商議定之。 

 

由於社會企業與其他新創公司同存在高度風險，皆面臨不易取得公司發展所需資金之問題，為協助媒合

投資人與社會企業之資金管道，以順利取得財務奧援，政府於政策上應鼓勵大眾投資社會企業；依英國

政府研究報告指出，目前較欠缺個人資金投入社會企業，因此應特別針對「專業自然人投資人」（具備英

鎊 10萬元以上之可投資資產者）提出具吸引力之租稅減免優惠政策，以填補投資社會企業之不足。基此，

政府或可參考現行「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之規定，賦予持有股份一定年限之投資人，得享有投資抵

減之租稅減免優惠，以擴大參與社會企業。 

 

除現行銀行提供之融資管道外，政府可參考英國、美國及南韓政府之政策，評估給予社會企業特殊之融

資管道（例如：公益創投基金或社會成效債券），協助社會企業籌措資金；甚至，未來可考慮開放社會企

業上櫃、上市募集資金，或針對社會企業設置單獨之證券交易平臺。 

 

此外，政府在協助社會企業融資或鼓勵投資社會企業時，應盡量避免提供過度之補貼政策，以避免社會

企業過份依賴政府資源，影響社會企業健全之發展。 

 

三、社會企業監督機制宜嚴： 

為避免日後部分不肖人士利用社會企業，作為獲取補助或減免稅負之工具，破壞大眾對於社會企業之信

賴感，臺灣「公益公司法」草案已建立社會企業監督機制，強制社會企業公開財務報告、出具公益報告

等資訊，增加大眾對於社會企業之信賴感。 

 

建議未來應再配合制定相關監督管理之配套措施，包括針對財務報告、公益報告之編製及查核程序訂立

明確規範，俾利社會企業遵循，並嚴格執行查核及監督社會企業公益目的之執行成效，並隨時調整精進

查核程序與查核標準。如能長期累積社會企業之正面印象，將有利於大眾對於臺灣社會企業之認同、參

與及投資意願，將更有助於社會創新並改善社會問題。 

 

四、社會企業政策宜完整： 



「公益公司法」草案明定社會企業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但是社會企業制度發展至少尚涉及內政部、財

政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衛生福利部及勞動部等部會機關。參考英國政府為促進社會企業發展，將

負責擬訂社會企業發展策略之公民社會辦公室（the Office for Civil Society），直接隸屬於相當臺灣行政

院層級之內閣辦事處的成功經驗。臺灣政府應考慮另成立一個跨部會之專責單位，來整合相關部會資源，

建立具體整合性支持系統，將更有利於臺灣未來社會企業發展政策之推動。 

 

確實執行社會企業政策 

參考英國、美國及南韓等社會企業先驅國推動社會企業發展之經驗，我國應加速建構適合臺灣社會企業

發展之法制（包括相關商業登記、監督管理、融資及稅制等配套規定），並確實執行擬定之社會企業政策，

以增進大眾對於社會企業之信賴，並願意參與及投資社會企業，進而創造適合臺灣社會企業發展之環境，

以改善臺灣目前面臨之許多社會問題。 

 

（本文為作者見解，不代表事務所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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